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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民事诉讼程序中调解机制研究

聂自如

贵州财经大学　贵州　550025

摘　要：清代调解机制的主体涵盖官方与民间两大体系，州县官作为官方核心调解者，凭借行政与司法合一的职能，以儒

家伦理、地方风俗融合法律条文进行调解；民间则借助社会舆论与宗族惩戒促使当事人遵守。清代调解机制呈现出官民协同、

情理法交融的显著特点，缓解了州县衙门繁重的司法压力，还传承和弘扬了“和为贵”“息讼”等传统法律文化价值观念。

研究其经验教训，对当代中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、推动传统调解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有机融合，具有重要的理论

价值与现实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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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西周时期，调解制度便已开始萌芽并存在。《周

礼·地官》记载：“调人之职，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。”清

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，在其传统农业社会语境影响下，民

事法律关系深植浓厚的宗族伦理特质。在民事纠纷中，双方

当事人多为亲族或乡邻群体，此类纠纷的化解主要依赖于社

会内部的自我调解机制。[1] 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调解机制在清

代司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，是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。

目前学界对清代民事诉讼调解机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，但仍

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，尤其是对调解机制运行的具体

程序、不同主体在调解中的角色与互动等方面，尚需更细致

的分析。

1 清代民事诉讼调解的主体与适用范围

1.1 调解主体

（1）官方调解 : 州县官是清代官方调解的核心主体。

清代地方治理中，州县作为基层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机构，肩

负着辖区各类纠纷的处置重任，也是官方调解活动的核心执

行主体。其权责边界在《清史稿·刑法志》中有明确记载：

“户婚、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官完结，例称自理。”对于

继承、婚姻家庭、土地、侵权纠纷，州县官员不仅拥有独立

的司法审判权，更享有自主结案权，即无需将案件进展及结

果上报上级机构，可独立完成定案流程。[2]《大清律例》虽

未明确规定调解为必经程序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州县官出于

维护社会稳定、减轻讼累等考虑，往往积极倡导并主持调解，

以情理法交融的方式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。

（2）民间调解 : 指由民间组织或个人主持的，以民间

通行的各种社会规范为依据，通过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、

劝解，使他们互相谅解并自动消除纷争的活动。[3] 在中国传

统社会，宗族制度根深蒂固，宗族内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管

理与纠纷解决体系。宗族的族长、房长等德高望重之人，在

处理族内纠纷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。当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田

土、婚姻、债务等纠纷时，往往会先由宗族内部进行调解。

宗族调解多以族规家训为依据，强调“和为贵”的理念，通

过批评教育、道德劝诫等方式促使当事人息讼。

（3）适用范围 : 清代调解制度适用范围广泛，涵盖民

事纠纷与部分轻微刑事案件。在民事领域，田土纠纷、债务

争议、婚姻家庭矛盾是调解重点。像田界不清、租佃纷争，

或是婚姻中的悔婚、继承中的财产争夺等，常通过宗族、乡

保调解解决，以维护家族和睦与乡村秩序。轻微刑事案件方

面，笞、杖等轻罪若涉及亲属、邻里关系，也多以调解处理。

不过，涉及重大犯罪，如谋反、谋大逆、杀人等严重危害统

治秩序与社会安全的案件，不在调解之列，必须依律严惩，

以维护王朝统治根基和社会基本秩序。这种区分体现了清代

“大事用法、小事用调”的司法智慧。

2 清代调解机制的成因分析

（1）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: 儒家“无讼”思想作为清

代调解制度的核心理念，其根源可追溯至孔子“听讼，吾犹

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”的经典主张，当事人一旦产生冲突与

摩擦，优先通过协商方式解决，而非借助官府力量或法律强

制途径处理。[4] 由于“无讼”思想的影响，历代的统治者视

其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理想状态，这一理念被历代统治者奉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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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国安邦的圭臬。[5] 在清代达到了制度性实践的高峰。例如

在《福惠全书》中，详细记载了知县处理诉讼的规范，要求

其“于听讼时，即细体讼人之隐情”，不仅要解决表面的纠纷，

更要通过耐心的劝诫与道德教化，引导民众树立和谐相处的

价值观，从根源上减少诉讼的发生。

（2）宗法伦理的制度约束 : 宗族制度作为清代社会的

重要基石，构建起严密的基层自治网络。族长作为宗族权

威的代表，承担着调解族内纠纷的重要职责。在宗族内部，

严格的辈分、长幼秩序构成了调解的重要依据，调解过程往

往以维护家族和睦、延续宗族血脉为核心目标。当族内成员

发生土地、财产或婚姻纠纷时，族长会召集族内长辈，依据

宗法伦理进行调解。这种基于宗法伦理的调解机制，使得大

量家族纠纷能够在内部得到有效化解，减轻了官府的司法负

担，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。

（3）法律文化的独特融合 : 清代法律体系强调“情、理、

法”相济，在《大清律例》中，既保留了“断罪引律令”的

严格规定，以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又为“原情定罪”

预留了灵活空间，体现了法律适用的人性化考量。在民事诉

讼调解过程中，这种独特的法律文化特质得到了充分体现。

调解者往往以“天理”、“人情”为重要依据，巧妙地弱化

法律条文的刚性约束。在婚姻纠纷中，调解者不仅依据法律

规定判断是非曲直，还会充分考虑双方家庭的声誉、子女的

利益等情感因素，促使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。这种将

“情、理、法”有机融合的调解方式，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

和重建，而不仅仅追求法律上的是非判断，既维护了法律的

尊严，又符合民众的心理预期，为调解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

论支撑和实践基础。

3 清代民事诉讼调解的程序与方式

3.1 调解程序

（1）启动程序 : 调解的启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：官

府依职权“批令族邻调处”即“官批民调”。案件被官府接

收后，首先会经过一轮初步堂讯。倘若官府认为案件情节 “细

微”，没有在公堂开展正式审理的必要，就会批转乡里负责

调处此事。或者加派差役协同乡保进行处理，由民间先行调

处，调处不成时，才予以判决。[6] 民间组织主动介入调解。

其核心形式是“乡约”“宗族”“行会”等，它们以“息讼”

为目标，主要调解民间田宅、婚姻、债务、邻里纠纷等民事

冲突，是官方司法体系的重要补充。

（2）调解过程 : 在调解过程中，调解主体首先会了解

纠纷的具体情况，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如核对田契、询问证

人等。官方调解时，州县官或其属员会通过传讯当事人、证

人，查阅相关文书等方式收集证据，查明事实真相；民间调

解时，宗族族长、乡约负责人等则会向当事人及周边知情人

询问情况，掌握纠纷的来龙去脉。随后，调解主体会依据情

理法对当事人进行劝导，调解中以“劝谕”为主，清代官员

常常指出 , 听讼时只需存有公心 , 同时辅以“威慑”手段。
[7] 官方调解强调法律的权威性，同时也注重以儒家伦理道德

和人情事理说服当事人；民间调解则更多地依据族规家训、

乡规民约以及传统道德观念，从维护家族和睦、邻里和谐的

角度出发，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和劝诫。在调解过程中，

调解主体会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诉求，引导双方相

互妥协、让步，寻求纠纷的解决方案，部分案件还需提交官

府备案。

（3）执行与衔接 : 调解成功后，通常会形成书面的调

解协议。在官方调解中，调解协议由官府拟定并加盖官印。

民间调解的协议则多由宗族、乡约等组织拟定，经当事人签

字画押后生效。官方调解中，违约方可能会面临官府的处罚；

民间调解中，违约方会受到宗族、乡约的批评教育，甚至可

能会受到族规、乡规的惩戒。

3.2 调解方式

（1）劝谕式调解 : 在“劝谕式调解”模式下，官方等

调解主体可主动参与到调解流程中。根据纠纷证据的复杂程

度，调查、取证等零散工作，既能够在“调解会议”召开前

开展，也可在会议进行中推进；有时因官方介入，甚至无需

额外取证，核心是确保纠纷双方能充分举证。调解会议通常

由乡里长者或里长主持，流程上先召集当事者到场，再以会

议形式对纠纷展开细致调处，在整个调解过程中，这一环节

至关重要。[8]

（2）权威式调解 : 官府或族长凭借其权力强制调解。

对于族内发生的矛盾纠纷，可由作为调解的主要主体的族长

按照家法族规调处、裁判族内民事纠纷。族长由族内人选出，

须德才兼备、能力突出、廉洁奉公、品德高尚、家境富裕。[9]

官府也可作为权威调解主体，《福惠全书》记载，对拒不接

受调解者，官府“量加薄责，以儆刁顽”。这种方式虽然效

率较高，但容易引发当事人的抵触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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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清代民事诉讼调解机制的法律效力

（1）对当事人的约束力 : 调解协议一旦达成后，对双

方当事人均具有较强的约束力。官府调解是由地方行政长官

主持案件调解。由于其官方身份所具备的强制力，使得官

府调解比起民间调解具有更多强制性色彩。在案件审理过程

里，州县官一般会先进行调处以化解诉讼。若当事人坚决不

接受调解，州县官可按法律规定作出裁判；无论处于哪种情

况，当事人都需依从官府的意志，接受调解结果，并保证不

再制造事端。[10] 从社会层面来看，调解协议的履行受到社

会舆论和道德规范的约束。在传统中国社会，遵守调解协议

被视为诚信、守礼的表现，违反协议则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

责，在家族、乡里中失去声誉。

（2）与诉讼判决的关系 : 调解在清代民事诉讼中与诉

讼判决相辅相成。当调解无法解决纠纷时，诉讼判决则成为

最终的解决手段。同时，调解过程中所形成的证据和事实认

定，对诉讼判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在诉讼判决中，法官

也会考虑到调解未能解决的矛盾焦点，结合法律规定作出公

正的裁决。此外，诉讼判决的结果也会对后续的调解工作产

生影响，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判决案例会成为调解的参照标

准，促使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更加理性地对待纠纷。

5 清代民事诉讼调解机制的历史作用

清代调解机制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

用。通过调解，大量民间纠纷得以在基层社会内部解决，避

免了矛盾的激化和升级，减少了社会动荡因素。同时，调解

机制的运行也有助于强化宗族、乡约等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

职能，增强社会凝聚力。清代州县衙门事务繁杂，案件众多，

调解机制的广泛应用使得许多纠纷无需进入正式的诉讼程

序，减轻了司法官员的工作负担，提高了司法效率。清代调

解机制传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。“和

为贵”“息讼”等理念通过调解实践深入人心，促进了社会

的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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